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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关于近期海上交通事故情况的警示通报

文号：交海明电〔2021〕319号

中远海运集团、招商局集团、中交建设集团、有关航运企业、中国船级社，各省、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各直属海事局：

    2021年12月12日，山东寿光市天丰海运有限公司所属散货船“天丰369”轮在山东
烟台海域沉没，11人死亡失踪。11月以来，我国沿海先后发生较大等级及以上水上交通
事故7起，造成34人死亡失踪，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。为切实加强安
全管理工作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现提出要求如
下：

一、提高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能力，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

各航运企业要坚持底线思维，增强忧患意识，深刻汲取事故经验教训，举一反三，
加强岸基人员及船员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，着力提升恶劣天气下保障航行作业安全的能
力和水平；要加强航运公司登轮检查和船舶安全自查，督促船员严格执行相关安全操作
规程，全面排查、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；要切实加强恶劣天气下船舶风险防控工作，及时
掌握船舶动态、气象预报等信息，跟踪、指导船舶采取相应的航行安全保障措施。船长
在开航前应及时搜集气象信息，掌握气象和海况预报，切实强化气象信息研判，审慎做
好航线设计；要坚持以防为主，避险为要，不能保证安全时要果断采取停航停运措施，
坚决避免冒险航行。

二、防范化解季节性风险，强化针对性监督执法

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直属海事管理机构要加强水路运输企业和船舶的安全生产
监管工作；要加强跨部门协调联动，与气象、海洋、应急、水利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
制，多渠道、广覆盖、高频次发布极端天气预警信息，提醒水路运输企业、船舶采取措
施，全力保障船舶航行、作业安全；要加强航运企业监督和船舶安全监督检查，督促航
运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体系要求，检查货物系固情况，船员适任情况，舱口盖、舱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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